
债券简称：21东航 02 债券代码：175803.SH

债券简称：21东航 01 债券代码：175802.SH

债券简称：16东航 02 债券代码：136790.SH

债券简称：16东航 01 债券代码：136789.SH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发生变动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契约锁契约锁



1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以及对应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

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

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光大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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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概况

（一） 公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 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 66号

（三）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周启民

（四） 联系电话：021-22330021

（五） 联系传真：021-62695764

（六） 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21东航 02

（一） 债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二） 债券简称：21东航 02

（三） 债券代码：175803.SH

（四） 债券期限：6（3+3）

（五） 债券利率：3.68

（六）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600,000万元

（七）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到期还本付息

（八） 募集资金用途：偿还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九） 债券发行首日：2021年 3月 10日

（十）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21年 3月 18日

（十一）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21东航 01

（一） 债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二） 债券简称：21东航 01

（三） 债券代码：175802.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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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债券期限：10（5+5）

（五） 债券利率：3.95

（六）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300,000万元

（七）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到期还本付息

（八） 募集资金用途：偿还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九） 债券发行首日：2021年 3月 10日

（十）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21年 3月 18日

（十一）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3、16东航 02

（一） 债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二） 债券简称：16东航 02

（三） 债券代码：136790.SH

（四） 债券期限：10

（五） 债券利率：3.30

（六）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150,000万元

（七）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到期还本付息

（八） 募集资金用途：置换银行贷款,补充营运资金

（九） 债券发行首日：2016年 10月 21日

（十）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16年 11月 8日

（十一）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4、16东航 01

（一） 债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二） 债券简称：16东航 01

（三） 债券代码：136789.SH

（四） 债券期限：10（5+5）

（五） 债券利率：3.03

（六）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15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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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到期还本付息

（八） 募集资金用途：置换银行贷款,补充营运资金

（九） 债券发行首日：2016年 10月 21日

（十）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16年 11月 8日

（十一）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 重大事项提示

光大证券作为“21东航 02”、“21东航 01”、“16东航 02”、“16东航

01”的受托管理人，现将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任职起止时间

1 刘绍勇 2019年 12月 31 日至 2022年 8月 12日

刘绍勇先生曾任发行人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东航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刘先生于 1978 年加入民航业，曾任中国通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民航山西

省管理局副局长，发行人山西分公司总经理，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飞行标准司司长。

2000年 12月至 2002年 10月任发行人总经理，2002年 10月至 2004年 8月任中

国民用航空总局副局长，2004 年 8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总经理，2004年 11月至 2008年 1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

年 12月至 2016年 12月任中国东航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09年 2月至 2022

年 8月任发行人董事长，2016 年 12 月至 2022 年 8月任中国东航集团董事长、

党组书记，2017 年 12 月至 2022 年 8月任公司党委书记。刘先生毕业于中国民

航飞行学院，获得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拥有正高级飞行员职称。

（二）新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任职起止时间

1 王志清
2023年 11月 20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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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清，57岁，现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

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管理学博士，中共二十大代表。于

1988年加入民航业，曾任民航总局规划发展财务司副司长、规划发展司副司长，

中国民用航空局办公厅主任、综合司司长，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党委书

记、副局长，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4年 3月至 2019年 2月任中国民用航

空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19年 2月至 2021年 2月任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兼总

规划师、综合规划司司长，2021年 2月至 2021年 11月任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2021年 11月至 2023年 10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

2023 年 10 月起任中国东航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公司党委书记，2023 年 11

月任发行人董事长。毕业于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系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

科学与工程专业。

（三）事项进展

2023 年 11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选举王志清为董事，同日发行人

董事会选举王志清为董事长。

本次董事长变更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截至本

报告出具日，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光大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对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定

和约定，履行相应的受托管理职责。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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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发生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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